扬 州 大 学 文 件

扬大研〔2009〕8号
关于进一步明确申请博士学位科研成果要求的补充通知
各学院：

　　根据近年来博士学位审核工作实践，为切实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，经研究，决定对《扬州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扬大研[2004]9号）和《关于加强研究生学

位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扬大研[2007]11号）中有关申请博士学位的科研成果进一步明确如下要求。

　　申请博士学位应具备下列科研成果要求之一：

　　（一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3篇，其中1篇发表在本学科权威期刊上；

　　（二）在本学科权威期刊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2篇；

　　（三）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2篇，其中1篇发表在本学科SCI收录期刊上，其影响因子达到本学科的平均值，另一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。

　　（四）在本学科SCI收录期刊上发表1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，其影响因子达到本学科平均值的2倍及以上；

　　（五）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（排名前8位），或省部级奖励（排名前5名），或国家发明专利（排名前2位），或出版学术专著（排名前2位），并在本学科权威期刊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1篇。

上述发表的学术论文，应以博士生为第一作者、以扬州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。

　　以上决定，从2009年6月1日执行。2009届前尚未取得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参照执行。

　　特此通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扬 州 大 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〇〇九年六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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